
 

           電腦網頁版會員點數倍數送 

         操作說明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

行程不適用 

一、先進行訂票並訂票完成後，若行程適用優惠措施規定，網頁會顯示“會員點數倍數送”提示，且會依

據登入狀態顯示不同提示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行程適用且已登入會員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點擊登入按鈕出現跳窗提示 

點擊確定後導向至登入頁面 

 

行程適用，但未登入會員 

未登入） 



二、登入後至會員專區的訂票/交易紀錄頁面，可以看到符合條件之訂單備註欄有“申請/修改『會員點數倍

數送』”按鈕，點擊即可進入申請頁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訂票/交易紀錄頁面 

申請頁面 



三、於欲申請之車票票券填入身分證號後，點擊確認鍵，送出申請即可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填寫證號後送出申請 

 

申請成功後，車票後會有證號顯示 

 



已申請過優惠，會顯示證號 

四、欲修改證號，可透過第二步進入申請頁面再行申請；若已申請過會員點數倍數送之車票，證號會顯示

在座位號碼後；而超過修改次數上限時，則會無法進行修改並有文字提示”已達修改次數上限”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已達修改上限時，會出現提示文字提醒且不能再送出申請 



Q：為什麼我訂的車票沒有會員點數倍數送的訊息提醒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因為訂單行程未符合可以申請”會員點數倍數

送”優惠的條件，該條件為：出發站或抵達站

必須在花蓮或臺東縣範圍內。 

 



Q:如果證號修改次數達到上限後，還是有修改需求，我該怎麼做？ 

若已達修改上限，還有修改需求的話，則必須

重新訂票再行申請。 


